
外国语学院2020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

根据《南京师范大学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和相关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一、接收专业
我院2020年全日制招生专业均可接收推免生。
2、 复试

    推免生复试一般以面试为主，成立由相关学科专家组成的复试小组，对考生进行学术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品德和心理健康考核，重点突出创新能力和培养潜质的考核，拓宽选拔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复试内容包括外语听说能力以及相关知识考核。
复试安排如下：
1. 时间：2019年9月23日（星期一）下午1:30；
地点：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700号楼  （请考生务必于当日1:10前到达南师大随园校区电教楼101 集中报到，分组后由专人引导至考场参加面试）。
2.推免生复试时须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1）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原件、每学期均注册的本科学生证原件；

2）本科成绩单，须加盖校教务处公章；

3）国家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成绩单复印件；

4）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复印件、.校级以上获奖证书等复印件。

3.学院将根据接收情况决定是否举行第二批次的推免生复试工作。

4.推免生复试名单将在校研究生网站公布。

5. 9月28-9月30日，所有推免生须登录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正式填报志愿。学院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向推免生发出同意复试的通知，推免生须在 “推免服务系统”中回复，未在规定时间内回复者，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
三、录取

我院将根据招生计划和推免生的复试成绩提出各专业拟录取推免生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将在学院网站公示10个工作日。

四、学院支持政策
参照学校推免生接收办法里的支持政策。
五、咨询及申诉
     院研究生办公室：025-83598557；

     院监督申诉电话：025-83598557；

     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025-85891893 校纪委：025-8589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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